密云县人民政府

关于印发密云县农村公路管理办法的通知
密政发〔2006〕15号
各乡镇人民政府，地区、街道办事处，县政府各委、办、局，各县属机构：
《密云县农村公路管理办法》已经第45次县长办公会议讨论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遵照执行。

                      密云县人民政府

                      二○○六年三月二十日
密云县农村公路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农村公路建设和养护的规范化管理，进一步提高农村公路等级、路网密度，保障公路安全，更好地为经济建设和人民群众生产生活服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管理条例》、《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农村公路管理养护体制改革方案的通知》（国办发〔2005〕49号）和相关技术规范，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中所称的农村公路包括乡公路和村公路。

乡公路是指乡与乡之间、乡与行政村之间、乡和行政村与外部联络的，为乡镇内部经济、文化、行政服务的1公里以上的公路。

村公路是指行政村之间、行政村与自然村之间的公路，以及不足1公里的乡公路。

第三条  县政府和各乡镇政府为本县农村公路建设和养护的责任主体，负责组织实施本县农村公路建设规划，编制农村公路养护建议性计划，筹集农村公路养护资金，监督公路管理机构的管理养护等工作。

县公路分局负责本县农村公路建设、养护的行业管理；负责农村公路路政管理的具体工作；负责对养护人员进行技术业务培训；参与农村公路建设规划和年度计划的编制，并对农村公路建设、养护给予技术支持、行业指导和资金补助。

第四条  农村公路产权归地方政府所有。

第二章  乡镇公路养护管理机构

第五条　各乡镇政府应当设立公路管理站，具体负责本辖区内农村公路建设、养护工作的实施。

乡镇公路管理站必须配备足够的养护工程技术人员，每管养25公里应至少配备1人，并须有独立的办公地点和基本的办公设施，配备相应的养护车辆和设备。

第三章  公路建设、养护资金使用管理

第六条　县政府和各乡镇政府应根据市里拨付的农村公路建设、养护专项资金，统筹本级财政预算，安排相应的配套资金，保证农村公路正常建设、养护。

第七条　市、县政府拨付的农村公路建设、养护资金由县公路分局统筹安排，统一管理，集中使用，专款专用。

各乡镇政府对农村公路建设、养护资金要单独设立帐户，合理安排使用，不得截留、挤占或挪用。应当优先用于小修保养、中修、大修和水毁修复，其次安排新改建工程。

第八条　农村公路建设、养护资金的使用应当接受财政部门的监管和审计部门的定期审计。

第九条　县公路分局监督检查农村公路建设、养护计划执行情况和养护质量情况。依据工程进度、质量和养护完成情况及时按比例拨付资金。
第十条　县公路分局对本县农村公路建设、养护给予资金补助，具体标准如下：

（一）新改建工程补助标准：新改建沥青、砼路面10万元/公里，桥梁1500元/平方米，涵洞2000元/道，浆砌档土墙50元/立方米。

（二）乡公路养护补助标准：高级、次高级路面每年1500  元/公里，中低级路面每年700-1000元/公里。

（三）乡镇公路管理站补助标准：办公经费8000元/年。

如遇国家或北京市政策调整，上述各类补助标准按照新政策执行。
第十一条  根据有关规定，县政府列相应资金按第十条规定的标准用于本县农村公路建设、养护工作。
第四章  公路建设管理

第十二条 　各乡镇公路管理站应按照本乡镇总体规划的要求，运用调查、预测的方法，根据可行性研究方案，按远粗近细的原则做好长远规划和近期计划。

第十三条　本办法中所称的建设项目是指对公路及其设施因不适应现实需要而建设、提高其技术等级，改善其通行能力的工程项目。

第十四条  桥梁建设项目，原则上并入路线建设项目。特大、大型桥梁、隧道建设项目应单独上报计划，申请专项资金。

第十五条　各乡镇应在每年8月31日前提出下一年的建设计划，经县公路分局审核后，报县政府、市路政局审批。

建设计划内容应当包括：路线名称、路线编码、起止点桩号、起止点名称，路基宽度、路面宽度、建设性质、工程数量和计划投资数量。

第十六条　经审批后的建设项目，按建设规模，分级进行管理。

投资20万元以上的建设项目，由县公路分局统一进行工程管理，按公路建设管理规程进行招投（议）标和施工管理。各乡镇负责规划立项、占地拆迁、路基、构造物和后期绿化工作。

投资20万元以下的建设项目，由建设项目所在地乡镇政府与县公路分局签订《公路建设协议书》。县公路分局负责项目计划执行的监督，对建设工程的质量进行监督管理，并负责技术指导。乡镇公路管理站应于每月25日前向县公路分局上报工程月报，县公路分局对项目执行情况进行检查。
第十七条  新改建工程必须符合《公路工程技术标准》（JTGB01-2003）的规定，其技术标准应达到四级以上。公路设计要协调路旁景观和文物古迹，做到和谐统一。县公路分局负责技术指导和施工图的审批，确保科学、合理，充分考虑资金效益，降低工程成本。

第十八条  建设工程应严格按照设计、工程建设程序进行施工。对工程所用原材料、半成品、构件等进行严格控制管理；加强过程验收，对各工序进行质量检验评定；加强文明生产、安全施工和环境保护工作。

第十九条  各乡镇应加强工程验收和竣工资料的归档工作。县公路分局对归档过程给予技术指导。

第五章  公路养护管理

第二十条　农村公路养护工作应贯彻“预防??降低养护成本。

第二十一条　农村公路的养护管理在县公路分局的指导下，由乡镇政府负责组织，其公路管理站负责具体实施。

第二十二条　农村公路的养护，可采取集体养护、季节养护、日常养护、承包养护等多种形式的养护管理模式。

第二十三条　对于因养护管理不当造成路线标准下降、断路等情形的，养护管理责任单位必须恢复达标，对于未达标的，县公路分局可以停止拨付该路线的养护资金。

第二十四条　各乡镇公路管理站负责本乡镇农村公路的日常养护巡视、检查工作，具体养护要求如下：

（一）养护管理实行县公路分局监督、评定、检查、考核，各乡镇公路管理站自查、报告的制度。

（二）各乡镇公路管理站组织机构应健全，职责分工合理，考核标准明确，奖罚分明，制度完善，图表标准，各项记录齐全。

（三）以路面为中心，全面提高路况水平，路面要具有一定的耐久性和良好的行驶质量，并保持一定的完整性。要及时修复处理路面的损坏与缺陷。

（四）标准化修整路基，及时填补破损。降低由于降雨及其它原因造成的路基损坏，保持路容整洁。

（五）??增砌。

（六）以桥梁维护和巡视检查为重点，及时处理桥梁的各种病害，提高农村公路的安全运营能力，保证公路畅通无阻。

（七）遇水毁、雪灾及意外突发事件及时逐级上报，制定预防、应急、灭灾计划。造成断路时，及时设置安全标识，专人指挥；及时修复，保证畅通。

（八）根据公路等级和自然条件，选择绿化品种，达到保证路基边坡稳定与观赏相结合的目的。

第二十五条  参照《公路养护技术规范》，农村公路养护应当达到以下标准：

（一）经常保持公路及其设施的完好状态，及时修复损坏部分，保证行车安全、舒适、畅通，以提高运输的经济效益。

（二）采用正确的技术措施，提高养护工作质量，以延长公路的使用年限。

（三）防治结合，治理公路存在的病害和隐患，逐步提高公路的抗灾能力。

1.路基各部分经常保持完整，尺寸保持规定要求，不损坏变形，经常处于完好状态。

2.路面及时清捡散落物，按要求清扫，无积尘，无杂物，无“白色”污染。沥青路面无坑槽、拥包、松散、龟裂、翻浆、沉陷、啃边等病害；砼路面及早发现缺陷，查清原因，采取措施；砂石自然土路面保持宽度、平整度、无积水、杂物、凸石，路拱适度；沥青路面、砼路面冬季备防滑料。

3.路肩清洁、无塌方、车辙、坑洼、隆起、沉陷、缺口，横坡适度、外边线顺适，宽度符合要求，表面平整坚实，与路面接茬平顺，草皮不高于10cm。

4.边沟、排水沟等排水设施无杂物、无高草、无淤塞、无损坏、纵坡符合要求，排水畅通，进出口完好，保证路基、路面及边沟内不积水。

5.边坡坚固、稳定、平顺无冲沟、坡度符合要求，无塌方。

6.挡土墙等设施无破损、无杂草，泄水孔无堵塞。

7.桥梁伸缩缝无损坏，桥头无跳车，栏杆清洁，桥面整洁、不积水、无损坏，无坑槽、破损。锥坡砌体完好，桥台无损，砼构件完好、无损。结构物下无垃圾堆积，无杂草，行车安全。

8.涵洞、方涵等进出水口无堵塞，翼墙、雨水井无损坏。

9.里程桩无缺损。

10.绿化树木按时修剪，防治病虫害，按时对路树进行刷白，防寒防火，及时清除枯死倒树，保存率达90%以上，整体效果良好。

（四）对原有技术标准过低的路段、构造物及沿线设施进行分期改善和新建，逐步提高公路的使用质量和服务水平。

第六章  路政管理

第二十六条　县政府和各乡镇政府采取措施，加强对公路的保护。

县公路分局应当认真履行职责，依法做好公路保护工作，并努力采用科学的管理方法和先进的技术手段，提高公路管理水平，逐步完善公路服务设施，保障公路的完好、安全和畅通。

第二十七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在公路上及公路用地范围内摆摊设点、堆放物品、倾倒垃圾、设置障碍、挖沟引水、利用公路边沟排放污物或者进行其他损坏、污染公路和影响公路畅通的活动。

第二十八条  除农业机械因当地田间作业需要在公路上短距离行驶外，铁轮车、履带车和其他可能损害公路路面的机具，不得在公路上行驶。确需行驶的必须经县公路分局同意，采取有效的防护措施，并按照公安机关指定的时间、路线行驶。对公路造成损坏的，应当按照损坏程度给予补偿。

第七章  附  则

第二十九条　本办法由县公路分局负责解释。自印发之日起开始实施。

